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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各機關對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 

總結意見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 

民間團體代表發言單 

(請以正楷書寫，以利辨識) 

會議場次  104 年 05 月 25 日  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33 點 

姓名 王中和 

服務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全國家長會 

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長 

 建議內容： 

 家庭正常，社會才會正常，下一代有希望，我們才有希望，目前台灣社

會的男女關係很緊張，男女交往之後分手，都用非常劇烈的手段傷害對

方，尤其是大部分的女性，很容易成為受害者，值得 CEDAW 會議重視這

個問題，究其實際，台灣社會的男女關係會如此緊張，應和社會性氾濫

的風氣有關，人人防小三介入，男女交往中的信賴破滅與人格破產，已

成為男女雙方的嚴重心病，造成離婚率高居亞洲第一位。 

 性慾和情慾的結果不能導致社會上的正常倫理關係，這種性慾和情慾表

現就是破壞人性的，不能立一個以承認不正常性慾和情慾為基礎的法

律，因為此法就是一個不好的教育典範，這就是對教育體制的破壞。 

 太強調情慾或是性慾，必然會解構家庭，把一個完整的家庭生命活動，

拆成愛情、婚姻、性和生小孩四部分，各自獨立，愛情不導致婚姻關係，

性慾也不導致倫理的內涵。 

 把家庭倫理道德解構後，平視男男情慾、女女情慾與男女情慾，把倫理

道德的意義都去掉，真正做到性愛平等、性別平等。然後就是性愛天堂，

以至於男男性愛、女女性愛、人獸性愛一律平等的動物世界! 

 假定，假定同性戀的人口比例僅是百分之二到三，而且每年統計數字皆

很穩定，或是不同社會的統計數字都很可信，則為了滿足這個比例上這

麼少數人的私慾，就破壞或混淆了具有教化意義的男女婚姻制度，從儒

家的道德意識看來，代表著有這個想法的人類社會，嚴重墮落，不能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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握繁榮興盛之道，已漸喪失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。 

 男男結婚能建立起來什麼倫常關係呢?實在看不出來!沒有生生化化，就

是沒有道德內容之可能性。沒有倫理，權利義務不明，就是沒有責任。

沒有責任感能成就好的人類家庭或社會嗎? 

 伴侶關係裏頭沒有應然面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以及媳婦公婆的關係都建

立不起來了。在這裡頭要怎麼講起心動念?五常德和八德都建立不了! 

 男男私下在一起就算了，女女也是一樣，現在還要公然變成制度，改變

傳統婚姻定義，倫理道德將大受影響。 

 自認是同性戀者，照樣可以男女結婚、生兒育女、擔任父母職、組成家

庭，並沒有喪失人權的問題；而且同性戀自己私下決定要「在一起」，嚴

格講，現在法律也管不著。 

 現在是傳統對家庭的定義，同性戀主義者，想要立法另外詮釋，想要爭

奪和變亂對家庭意義的詮釋權，這個實在無法苟同。重新定義婚姻和家

庭的解釋，並非是人權的內容。 

 憑什麼幾千年來對家庭的定義，是有父有母；有夫有妻；有男有女；現

在竟要改成模糊的雙方、伴侶、配偶，我只想接受：family is 「f」ather 

「a」nd 「m」other 「I」 「l」ove 「Y」ou。這個傳統對家庭的定義，

這個定義代表絕大部份人的生活方式。 也是一種合乎常道的生活方式，

值得我們珍惜與維護。 

 家庭裡頭就是要有真父母、真夫妻、真男女；而不是假父母、假夫妻、

假男女。把父母模糊化為雙親，或是夫妻模糊化為雙方，或是男女模糊

化為配偶的法律，其實暗地偷偷改變對家庭的解釋和定義。 

 這個對家庭的詮釋權，我們有權利去維護數千年來的傳統對家庭的解釋

和定義，來保障和增進我們的生活，以及依著這個對家庭的傳統解釋和

定義，我們來保護和增進下一代的生命。 

 所以這不是反同性戀的問題，這是不同意某些有心人想要變亂對家庭意

義的詮釋。這根本是來亂的。仔細觀察他們，這些同性戀主義者和同性

戀是有所區隔的一群，就連同性戀者也未必去進行那些同性戀主義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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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之觀念。 

 中華民族社會組成的道德性內容，基於夫妻與親子的關係，全部被少數

人混淆，這叫鄭聲亂雅樂，惡紫奪朱，無法再談五常德與八德，傳統倫

理綱常的意義，將整個受影響而改觀。 

 誰都知道，家毀了，人生等於完蛋了!期望下一代自動走出破碎家庭的陰

影，非常困難，接受現實的結果，就是有樣學樣，子女以模仿父母親的

行為，代表對父母親的尊敬，可惜壞的社會風氣，造成好的沒有學，只

有學壞的。家庭制度毀了，國將不國，人亦將不人。 

 嚴格講，嚴重的社會問題或精神罹病問題，都是繞著家庭問題在打轉的，

甚至腫瘤，治安惡化，失業，也都與家庭問題互為因果。而現代家庭問

題的核心，與性氾濫和第三者介入，有密切關係。 

 如果倫理，關係與親少年都出了問題，嗑藥、愛滋、黑道當然應運而起，

經濟不景氣，傳染病流行，種族、宗教、國境衝突可指日而待，最後就

是會牽涉到陰謀論，引動思想、真理和靈界的紛爭。當前全世界的嚴重

問題，不就是這樣出現的嗎! 

 傳統家庭已經受到小三，色情，娼妓，性氾濫，享樂主義，煽情節目，

大都會壓力、經濟不景氣的威脅，現在又來了同性戀主義者，想根本變

亂傳統家庭的定義，真是雪上加霜。家庭發揮著太多的功德，提供人類

最大的治療與平安，傳統家庭的崩毀，絕對是未來人類最大的夢靨! 

 去觀察一個人的家庭，就透露了很多事，包括基因、遺傳、特殊才藝、

命運模式、心痛事件等等等等，內容豐富，美不勝收，惡不勝收，醜不

勝收，實在太多內容可以觀察出來的，這條家庭線的罪惡感，唯有道德

意識以對治之。 

 一個社會對罪惡感的覺察力已經低到可以主張男男結婚要入法，變成正

大光明的人類制度，絕對是個毀婚滅家的重大因素，以假亂真，那就是

根本不了解如何讓社會正常與太平之道! 

 男男結婚，子女來自收養，以後法律上，父母改成雙親一、雙親二，夫

妻改成配偶一、配偶二，這是個對人類深具破壞性，且意義重大的模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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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混淆，夫妻關係與親子關係整個變質，五常德與八德都毀掉了，對人

性而言，無異是訴說著「人還像人嗎」? 

 人類接近動物之情慾導入道德，趨向聖潔，成就健全的家庭就是最好的

方法，現在男與男或女與女也能組成家庭，且制定法律正式支持這種性

關係，則情慾的不好和家庭的好，以後都講不下去了。這種法律對社會

教化而言是很壞的示範。 

 積非成是的法律，只會影響文化與生活中判對是非對錯的能力，尤其對

未成熟的青少年教育而言，若制定法律支持這種同性或雙性的性關係，

也就是法律不以人為主，而以破壞傳統家庭倫理綱常的不正性慾關係為

主，傳統社會支柱五倫、八德、五常德的基礎動搖，整個教育體制將無

法再講倫理學了。 

 倫理道德是大經大法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倫常可不是日行一善，也不是

青年守則，也不是新生活運動，也不是教條校規，也不是施恩不忘報，

但失了倫理道德，也就是人與人正常的關係與心情，人類將不折不扣淪

為造糞機器，我們的社會能通過這種破壞教育的男男結婚，女女為伴之

法律嗎? 

 破壞家庭與倫理綱常五倫八德等正常社會之基礎，就是不對，所以這絕

不是針對同性戀而言的，男女不正性關係的通姦雜交與性病傳染，照樣

是破壞家庭的，我們實在看不出來，同性戀所謂要成立的婚姻制度，此

婚姻能從人之天性開始，產生倫理、綱常與五倫、八德之正常關係嗎?若

是這個問題回答不出來，則此婚姻牽涉的當事人，也不過是假丈夫、假

妻子、假父母、假兒女，最後成就的是個假家庭。 

 因為是假血緣、假血統，使得親子兄弟之間，並未見到天性顯露，發乎

自然。這種失去天性的假家庭、假血統，再來混淆真家庭、真教化，使

得性慾或情慾的過失無從警覺，真家庭的幸福，真教化之涵養，也無從

體會。 

 這種承認破壞倫常的性關係的法律，對社會與教育有很壞的影響，家庭

完蛋與教育完蛋，若真家庭毀了，教育垮了，我們將會看到的是罪惡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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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深的社會，人人變得沒能力，大家深陷無可奈何，社會分裂，上下交

相責怪。不正的性、假愛、假血統、假家庭，不過造就了假生命，這不

足以頂天立地，也沒有浩然正氣，開不了國家民族太平之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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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各機關對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 

總結意見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 

民間團體代表發言單 

(請以正楷書寫，以利辨識) 

會議場次  104 年 05 月 25 日  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34 點 

姓名 王中和 

服務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全國家長會 

職稱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長 

1. 建議內容： 

2. 本人這個發言是僅針對因心理原因而想變更性別登記的部分，請問內政

部這種心理因素到底是不是疾病，若不是疾病，就不需要精神科醫師出

具證明，若是疾病，就應該循治療途徑，而不是放寬規定。要知道一粒

老鼠屎會壞了一鍋粥，若讓病人胡作非為，非但不能治癒疾病，甚至對

社會風氣會有壞的影響力，甚至會對一般人民產生模仿或煽動的效果，

造成社會公序良俗的混亂。 

3. 尤其性別變更登記，在有關承認心理性別的部分，若不需要摘除生理器

官，可能變成變相允許同性戀結婚的一道巧門，現在全世界有關同性戀

是否能結婚的爭議，都是升高到憲法層次或公投層次，我們能不經修憲

或公投，就允許放寬心理性別變更登記之規定，實質造成同性可以結婚

的事實嗎?這將造成社會的對立與分裂。 

4. 現在很多人主張性別變更登記是人權，問題是性別變更由誰可認定，就

性別變更登記事項在內政部開會討論時，精神科醫師代表已經表明沒有

能力在性別鑒定上負主要鑑定的責任，而心理師的代表也表明要鑑定別

人的性別，茲事體大，由心理師負責鑑定，責任太大，並不適宜。 

5. 既然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師都表示沒有能力鑑定他人性別，那就應該相信

當事人自己的鑑定，而且如果是人權的話，應該是可以反覆行使才對，

就不應該限制只使用一次，結果內政部蒐集的世界各國相關法令，都對

性別變更登記設下門檻，而且以一次為限，若要第二次以上再更改性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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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設下難度更高之規定，不准當事人再予變更。 

6. 若性別變更登記是人權的話，應該允許當事人自由且多次行使其權利，

也應該相信性別變更登記人自己的判斷，而現在世界各國法令，都不如

此，可見性別變更登記是人權就是有問題的空話，現在精神科醫師不敢

負鑑定之責，心理醫師也不敢負鑑定之責，靠當事人自己的判斷，大家

也覺得有問題，而且當事人自己也可能對自己的判斷反反覆覆，而由天

生的生理性器官為據而主張其性別，主張性別變更登記是人權的人也要

否定。這些主張都是左右矛盾的，可見這條是走不通的路。 

7. 因此在不摘除器官的性別變更登記管理上，應該不能放寬，要從嚴審核。

愈放寬社會將來會愈亂。古時候人說弄璋之喜、弄瓦之喜，男女性別在

人類社會中是個關乎倫理的大問題，在印度、在上海生男、生女都是大

問題，所以男變女、女變男都是關乎人際關係的大問題。假如不作任何

限制的話，會造成主觀上的、心理上的認知與客觀的、生理的看法是不

同的，甚至會造成人與人交往時會產生隱藏生理性別的現象，以及隱藏

一種客觀的身體性別的現象，若造成隱藏生理性別、客觀身體性別這麼

重要的資訊，國民在人際關係上將無所適從。到最後在人與人交往裏頭

會產生戀愛、結婚、性生活、生小孩，都會混亂，甚至生小孩會有生育、

養育、教育的問題，家庭社會基礎整個會混亂，所以絕對不可以不設限，

性別不可以隨便亂變，而在因心理原因不摘除器官即可變更性別方面，

更應從嚴管理與審核。 

8. 針對有人質疑內政部為變更性別登記，所擬議設立的審核委員會中，需

聘請倫理委員參與審核一事，提出支持內政部做法之補充說明，倫理是

代表人和人正常的關係，整個人類的生命活動中，把人和人的關係這部

分拿掉，人的生命活動幾乎是接近於零了!男變女，女變男，關乎人與人

的關係至大，例如本來是媳婦或是女婿身分的，或是本來是媽媽身分的，

變性之後，如何面對新性別所延伸出來的人際關係身分，這裡頭當然有

倫理的考量，法律本來就要顧及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，而公共秩序與善

良風俗與倫理關係非常密切，甚至可以說公序良俗也是倫理的另外一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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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法，因此內政部擬聘請倫理委員參與性別變更登記的審核，這是無庸

置疑的，確實有其必要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